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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三篇的禮義社會到第四篇的法政社會，讀者可以發現本教材的內容--從刑罰、

財產權、契約、公共建設、政府組織、到憲法等主題，並非一般經濟學原理教科書

所涵蓋的，甚者似乎並非一般所認識的經濟學內容。也許，有些讀者會懷疑究竟這

些教材的內容是否太過「誇張」。簡單地說，這些的確是現代經濟學探討的課題；尤

其，在本篇中我們曾提及寇斯、亞羅、海耶克、與布坎南都已分別在相關的領域內

得到諾貝爾經濟獎。讀者對這些教材陌生的原因，其實在於經濟學知識的傳播過於

緩慢；而此緩慢的原因也必須歸咎於經濟學教材的缺失。 

 我們以為讀者不難認同這些主題是重要的。儘管如此，讀者仍然會懷疑到這些

主題不是法律系與政治系的主要課題嗎？為何經濟學要「撈過界」的探討這些問題

呢？讓我們藉由經濟學的本質略做說明。如本書再三說明的，人的行動是有目的；

他的目的在減輕不快，或增進福祉。進一步，他的行動中必然牽涉到選擇與成本。

從這個角度而言，經濟學的內容在探討人怎樣決定他的行動。不過，值得提醒的

是，他的行動是在社會中的行動，而非如隱士般地只影響到山川、鳥獸。換言之，

經濟學所要探討的人的行動，不僅包括個人自己的選擇行動，還包括人際之間的互

動。從家庭內的互動、初民社會的氏族互動，以至於陌生人之間的市場與貨幣關

係。第三篇裡的人的行動與互動是比較單純的，本篇則不然。陌生人、互謀利益的

人、以及盜賊都生活在我們的四周，並使得社會裡的關係更為複雜。對這些複雜關

係的成因，以及對令人不快關係的改善，人都或多或少會有探究並追求解決之道的

好奇與行動。因此，如同社會、法律、與政治學者，經濟學者也會採取探究的行

動，並設法說服他人自己的研究心得是值得重視的。就競爭的發現程序而言，知識

的探索只怕沒有競爭，而不怕別人撈過界；因為，本來就沒有一定的界線，何來撈

過界之說呢？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所生活的真實世界裡是有不快的，而且在區分出經濟、

社會、政治、法律等學術領域之前就已有了不快。一位一週工作四十八小時的工

人，他可能既抱怨休閒時間過少，又嫌薪資不足以買一棟房子。他的不滿與社會變

遷無關嗎？與政治無關嗎？與法律無關嗎？顯然的，答案是都有關係。由此看來，

學術領域的劃分，其實不過是將實際問題做一權宜的屬性劃分而已。經濟學是一種

分析利害與選擇的學問；於是，同樣的分析方法可以被用到不同環境裡的利害與選

擇問題上。因此，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禁止將經濟分析運用到社會、政治、與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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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另外，儘管有些人批評「經濟帝國主義」，但從諾貝爾獎對這些經濟學者的

肯定，可以想見原來這些領域中的一些學者也有雅量接受來自經濟學家的貢獻。 

 市場內的供給與需求是重要的；但是，沒有明確的財產權界定與嚴格的法律保

障，市場的交易關係並不能建立起來。可是，一般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並沒有能夠

深入淺出的介紹它。社會裡每一個人可能會因此不幸而付出極大的代價。以蘇聯的

解體為例。儘管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體認到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制度造就了美、

日、與西歐等國的繁榮，他所領導的蘇聯解構卻造成了他自己與蘇聯人民的不幸。

蘇聯已經不復存在。儘管並非一片民生凋弊，如今俄羅斯的都市、鄉村裡的景象竟

然比原來共產極權下還要倒退，甚至於時而出現政局紊亂所造成的動盪不安。為什

麼「自由」、「民主」的俄羅斯不能像台灣一樣的走向經濟繁榮之路呢？的確，有

許多強調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學者，都曾在國際機構的資助下，以顧問的身分對俄

羅斯的當局提出建言。俄羅斯也並非不採納這些建言；但是，俄羅斯的景況並未改

善。如我們所強調的，自由競爭不是口喊就能造成繁榮的，它必須建立於整套維護

財產權的制度基礎上才能發芽、茁壯。但是，經濟學教科書中並沒有介紹這些，顧

問又鮮少深諳此道。於是，一昧的開放，只造成了無政府的霍布斯叢林。在缺乏降低

交易成本的整套維護財產權制度下，俄羅斯的岌岌可危是可以理解的。當然，也如

我們所說，人會在某些財貨上自行界定財產權的歸屬，也終究會逐漸發現合作的知

識；彼時，俄羅斯當然也就可以步上繁榮之路。 

 相反的，中國大陸在邁向市場經濟的途中，不但開放了閉關自守的門戶，還做

了許許多多的財產權制度改革。人民公社大鍋飯的制度，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包產、

包乾到戶等政策後其實就已名存實亡。鄉鎮企業的興起與個體戶經營的開放，更成

功地將大陸的國民所得翻了兩翻。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有法律的社會基礎

上展開的。儘管大陸還未實行民主改革，但它不是無法無天的霍布斯叢林。公安、

武警各有其維持治安的任務；強盜、殺人也還是要被槍斃的。雖然沒有言論、政治

參與的自由，個人的經濟自由已經擴張了許多，公營企業之間也存在著相當程度的

競爭。此外，經濟特區的設立、證券市場的組織、以及開放外資投資也更帶進了新

的經營、管理知識。從這些方面看來，中國大陸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些

特徵；顯然的，它已放棄了不少共產主義的理想。也許出於情面的緣故而不便宣稱

改姓「資」，不再姓「社」，中國大陸堅持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路線。不過，這項堅持可能更反映出它觀察到西方「資本主義」與「社會主

義」諸缺失後的堅定選擇。如果可以做一些揣測的話，我們以為中國大陸可能是從

固有的兩千多年歷史經驗與智慧結晶中吸取到了寶貴的知識。就像本書曾經對中華

文化做了一些反省，那些文獻與歷史也是他們所熟知的。在經過共產社會的煎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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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們的改革開放反映出檢討與反省後的行動。因此，「從共產社會下活過來的

人們最能體會私產制度的可貴」的說法是可能成立的。 

 本書中也曾屢次批評社會計劃的不當。要而言之，社會計劃的缺點在於不能提

供更好的發現知識的程序，以及擴大了政府對人民的侵犯。美國的憲法固然保障私

有財產權與公民自由，但也是直到寇斯與布坎南才能將此二者的經濟意義稍微弄得較

清楚些。但是，在他們以前，社會安全保險就已經實施了。儘管美國的社會安全保

險必須自付保險費，它仍包含一些社會福利的性質與項目，其中的醫療保險也免不

了的出現醫藥費遠大於自付款的情形。這種辦法使得一些人爭先恐後的去花別人口

袋裡的錢去看病。顯然的，它與私有個人財權有很大的出入，而不啻於在醫療的財

貨上出現了「公田」。醫療資源的浪費造成了費用的三級跳，再加上社會安全制度

籌措資金的方式不當，美國的公債不斷地遞增。換言之，美國的政府支出佔國民所

得的比例比起極權國家也低不到那裡去。其結果之一，是導致每個人每天都不能避

免政府的管制。 

 讓我們舉一例說明美國這種社會計劃政策如何降低了人民的自由。汽車內繫上

安全帶是美國的一項交通安全管制。繫不繫安全帶的駕駛人可能在駕駛態度上會有

不同；但是，這並非訂立此管制的考量。實際上，此管制的出發點在善意地減輕駕

駛與乘客在意外事故時所受到的傷害。但是，難道個人不會顧慮自己的安全嗎？受

到意外傷害的是自己，如果重要的話，個人當然會自行繫上安全帶。難道美國政府

不知道人會計算、行動嗎？當然不是。其實個人繫與不繫安全帶的自由選擇權是這

樣喪失的：在政府舉辦醫療保險下，意外事故的受害者並不必繳交全額的醫療費

用；於是，會計算的個人不必像沒有政府保險時一樣的謹慎，而必須由政府來強迫他

繫上安全帶。在社會保險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也說明了：只要有補貼性的

社會保險，政府就必須在保險項目以外，另訂管制以避免補貼經費的暴漲。換言之，

沒有社會保險，就不必規定必須繫上安全帶並對違規者處以罰鍰。一項社會保險的

計劃，不但造成醫藥資源的浪費，還間接的增加取締的警力與收罰鍰的行政費。這

些費用不是官員與立法委員要付的，它終究要算在每個人身上的。 

 在不了解人權與刑罰的真正意義之下，美國的法律與司法也出現了許多笑話。

一位炸毀部份紐約世貿大樓的罪犯，竟然被判了兩百多年的有期徒刑。的確，人權

是很重要的；但是，兩百多年的牢獄究竟保障了誰的人權？為什麼被害的人們還要

付錢來養這個罪犯如此久？難道關了七十年且在這位犯人中風成了植物人後，人民

還要繼續付出維持一百多年生命的醫藥費用？另外，殺了一個人是有原因的而必須

入獄；相反的，連續殺了好些人則是精神有問題而可以戒護看管。自己的國民在新

加坡犯了罪而遭到鞭刑之時，美國總統不知自己反省為何美國青少年犯罪猖獗而思

索解決之道，反而批評、要求新加坡當局減刑。有點反諷味道地，美國媒體竟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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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美國人反而支持新加坡當局的嚴刑峻罰，並希望美國也能恢復鞭刑，以解除街頭

的治安危機。當然，如本篇中所討論的，新加坡的刑罰也未必適當。重點是，在本

篇討論的主題中，我們說明了所謂先進的國家裡也有許許多多因為對制度認識不清

所產生的問題。換言之，我們的社會要往前進步，就不能盲目地抄襲歐美。 

 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繁榮也是建立在私有財產權制度上的；但是，由於對此種制

度的認識不清，以及對先進國家的錯誤仿效，我們的政府卻愈來愈偏向社會主義的

道路進行。以社會保險為例，它一定必須涵蓋到每一個人嗎？既然民間的保險公司

已吸引了不少人自願去買保險，為什麼還必須再強迫他們接受政府辦的保險？如果

說每一位父母都可能生育出殘障的下一代，而民間又未能開辦這種保險，那麼政府

舉辦此種保險當然是很好的。即使如此，這未必表示政府必須強迫每一個人都參加

保險，更不必以徵稅的方式來經營。仿效民間其他保險的收費方式依然可行。老年

年金的問題上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擔憂老來無人奉養的人，當可在年輕的時期就可

以儲蓄或買保險。這是極其通常的金融、保險業務，根本無須政府的擔憂。有時，

政府的「善意」只不過是政客們譁眾取寵、自為地爭取選票的技倆。就算那些早先

不保險而後來陷入極為不幸地步的人，是仍值得同情的，而我們的社會上也普遍地

有各種關懷的宗教、慈善團體願意伸出雙手給予支援。政府在這類所謂的社會福利

政策上的強迫措施，不僅危害到一般人的權益，其實更是以強迫的方式排除宗教、

慈善團體的服務。支持社會主義式的社會福利政策的立場是矛盾的。他們的出發點

固然在於表現關懷。但是，其手段卻使被強迫參與的人斤斤計較稅款的多少，以及

處處防範政府官員的中飽私囊或浪費。更不幸的是，在此種政策下，我們的社會裡

可能再也見不到表現出崇高人道關懷的自發性慈善義行。換言之，如果慈善必然是

自發的，則政府的強迫就決不具任何慈善的性質。 

 其他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儘管社會安全保險制度還未實施，繫安全帶與戴頭盔

的交通管制竟然就要先行通過立法了。消費者保護法的施行，竟然也讓「消費者保

護基金會」在中華航空公司的名古屋空難事件賠償協調會中佔了一席之地。營養午

餐開辦了；教師無論如何不能體罰學生；森林小學不能合法；以至於小學生的課本

完全免費。小偷進入家裡但還在未得手前只算非法進入，不算偷竊？擄人勒索殺人

者死，擄人勒索者也死？在滿街遊手好閒的青年而西服店卻找不著學徒時，竟然還

要訂下嚴苛的勞動基準法保障最低工資；不設法使全台灣的投資環境都像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卻偏偏還要官大學問大地選拔明星工業、獎勵投資；在政治方面，既放

棄了原有的五權憲法，又不能修改成還過得去的民主憲政體制；在校園裡，教授迷

信民主投票，卻又對票決的結果百思不解而不能接受。這些怪政策、怪現象實在不

怎麼值得驕傲。它們反映出來的是：不僅一般大眾，即使是學者、專家、官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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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表，對經濟、法政知識的了解都還有待加強。因此，儘管我們的論點與一般

大有出入，但是它提供了讀者更廣的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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